承      诺      书
    
西平县柏苑街道办事处：
      关于西平县花马刘安置房建设项目地下车库项目，根据西平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（2017）25号文件会议精神，积极配合县花马刘安置房建设领导小组的工作，理顺工程建设思路，减轻县财政负担。我公司决定向县政府和招标人作如下承诺：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地下车库招标中如我公司中标，针对县政府关心的安置区降水问题，我公司全面负担在地下车库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后一期工程、二期工程的降水费用。
         特此承诺。


承诺企业名称（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字）
年   月   日 
